
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总经理工作报告制度 

 

第一章 总则 

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提高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公司）管理效率和水平，规范总经理行使职权、履行职责的行为，

明确总经理向董事会报告工作程序及对董事会的责任，严肃工作纪律，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上海证券交

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及《公司章程》、《董事会议事规则》等相关法

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，结合公司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制度。 

第二条  总经理主持公司日常经营管理工作，组织实施董事会决

议，行使《公司章程》和董事会授子的职权，对董事会负责。 

第二章 总经理报告 

 

第三条  总经理应定期向董事会和监事会报告工作，并自觉接受

董事会和监事会的监督、检查。 

第四条  在董事会闭会期间，总经理应就公司经营管理等日常工

作向董事长报告工作，报告可采用口头或书面形式。 

第五条  总经理就公司经营管理中的重大事项定期或不定期向

董事会以书面或其他形式提出报告，总经理必须保证向董事会报告事

项的真实性。 

第六条  总经理定期工作报告,应由总经理办公会、党委会讨论

通过,并在定期董事会会议召开十日前提交董事会。内容主要包括但

不限于: 

（一）报告期内公司当期计划的实施情况和生产经营中存在的问

题及对策； 

（二）报告期内公司股东大会、董事会决议执行情况; 

（三）报告期内公司重大合同的签订和执行情况; 

（四）报告期内资金运用和生产经营情况; 

（五）报告期内重大投资项目进展情况; 

（六）公司已实施或准备实施的增发新股、配股、可转债等再融

资工作进展情况； 

（七）其他应该报告的情况。 

第七条  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总经理或者总经理安排其他

经理人员应当在 5个工作日内向董事会报告，充分说明原因及对公司

的影响，包括不限于： 



（一）公司所处行业发展前景、国家产业政策、税收政策、经营

模式、产品结构、主要原材料和产品价格、主要客户和供应商等内外

部生产经营环境出现重大变化的；  

（二）预计公司经营业绩出现亏损、扭亏为盈或者同比大幅变动，

或者预计公司实际经营业绩与期初预算存在较大差异的； 

（三）公司财务状况发生异常变动； 

（四）公司受到政府部门及其他监管机构的处罚、谴责； 

（五）重大合同执行、变更、终止或生产经营过程中与第三方存

在重大争议的事项以及重大诉讼、仲裁事项; 

（六）公司发生重大人事安全事故、设备事故、质量事故及其他

对集团经营、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; 

（七）总经理认为必要的其他报告事项。 

第八条  总经理应定期向公司董事、监事报送资产负债表、利润

表、现金流量表、股东权益变动表及财务分析报告。 

第九条  总经理应对公司董事长、董事及监事质询的具体问题积

极配合，提供真实信息，但有权拒绝董事长、董事及监事越权发出的

工作指令。 

第十条  董事会或董事长认为必要时，总经理应当在接到通知之

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按要求报告有关工作。 

第十一条  公司应定期召开职工代表大会，由总经理报告公司经

营发展工作，听取职工代表意见。 

 

第三章 附则 

 

第十二条  本制度未尽事宜或与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、《公司

章程》、《董事会议事规则》等规定冲突时，以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

和《公司章程》、《董事会议事规则》等规定为准。 

第十三条  本制度由董事会负责解释和修订。 

第十四条  本细则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并实施。 

 


